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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梁罪名成立的面纱
找到NYPD 的十宗罪

自从梁警官罪名成立的消息公布以来，
网上各种各样的消息满天飞舞，但是在读完
所有热门的分析和研究文章以后，还是觉得
没有写出自己想要说出的话，为了能够更好
的在这场维权运动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特地写下此文，以供有志之士参考，所有消
息来源都基于检方的MEMO和一些网上公开
信息，如有不实之处，敬请指正。

一、梁警官罪名成立的来龙去脉
这几天网上有许多人关注了Manslaughter

这个罪名，为了方便许多非法律人士理解该
项罪名，我尽量用朴素的语言来解释。梁警
官被起诉了多项罪名，其中以Manslaughter
罪的罪名成立条件最为严格，换句话说，如
果能够证明该罪罪名的成立，那么其他相对
较轻的罪名也自动满足成立条件而成立，所
以主要的庭审焦点就集中在是否该罪罪名成
立的问题上。而按照纽约州的法律规定，该
罪成立的其中一种表现方式为明知有致他人
死亡的风险存在，而放任或者疏忽大意这种
风险的存在，最终导致他人死亡，则罪名成
立。而这种放任和疏忽大意在本案当中就具
体体现在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梁警官是否意
识到了开枪造成他人死亡的高风险而放任这
种风险存在，二是在意识到因为自己开枪造
成他人受伤时，是否积极主动施救，努力避
免造成他人死亡这个结果存在。

先来看第一点，这一点具体在庭审上
体现出来的争议话题就是梁警官到底是无意
识的意外走火还是有意识的将手指放在扳机
上，造成最终开枪的局面。如果是前者，那
么就无法体现他是明知有致他人死亡的高风
险存在，从而可以免罪；而如果是后者，根
据警员培训的相关证据，在警察行业的培训
标准中已经明确提到这项将手指放在扳机上
准备随时扣动的行为是危险动作，明确定义
了该动作会有致他人死亡的高风险性存在。

根据庭审的一些公开信息表明，法庭
和陪审团相信子弹射出的原因只有两种，
一种是梁警官自己听到声音主动使力扣动
扳机射出，一种是意外走火，造成了非A即
B的选择局面。而梁警官和他的辩护律师一
直坚持是意外走火造成子弹射出的结果，他
并没有将手放在扳机上主动扣动扳机，所以
才会有陪审团长时间调查是否有意外走火的
可能性。检方让每一位陪审员都亲身实验了
扣动警员配枪的动作以及需要多大力度才能
扣动扳机，以此来证明必须要靠人主动扣动
扳机，子弹才能射出。虽然根据陪审员目前
接受采访的各类信息报道说每个人觉得扣动
扳机的力量大小不同，但是都证明了梁警官
意外走火的可能性非常低。而其他证据和同
伴的证词已经说明他在子弹射出之前已经将
手放在配枪的扳机上，做出了有意识的随时
准备射击的动作，这个证据对梁警官非常不
利，造成了陪审团认为他撒谎的印象，从而
影响了他所有证词的可信度。

关于证人证言的可信度，美国的证据法
非常看重可信度的问题，一旦证词的可信度
受到质疑，陪审团则可以选择不相信该证人
的证词，从而不采纳该证词。特别是在刑事
诉讼案件中，双方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是非常
关键的，有时候因为一个证人的可信度受到
质疑，而导致最关键的证词不被法庭采纳，
排除在证据范围之外，最终导致罪名成立或
者不成立的案例比比皆是。在本案中，因为
梁警官自己的证词提出的意外走火的说法被
陪审团质疑，导致陪审团对他的印象非常
差，认为他为了逃避自己做出危险动作而撒
谎，从而进一步不相信他的其他证词，而选
择相信其他证人，特别是他同伴所做出的对
他不利的证词。可以说这个意外走火的可能
性被推翻以后，梁警官在本案中作证词的可
信度就大幅下降，影响了最终对他的判决。

而另外关于该项危险动作的问题，并不
是只要做出这项危险动作就要被追究责任。
美国的法律还是非常保护警察这个职业的特

殊性，警察可以因为一种例外情况而不被追
究该项危险动作的责任，那就是警察自己主
观上有理由相信他需要做出这个危险动作，
随时准备开枪。如果说之前关于如何判断枪
支意外走火法律采用的是客观标准，即需要
其他正常人来判断是否存在意外走火的可能
性的话，那么法律赋予警察这项权利是根据
的主观判断的标准。换句话说，只要警察主
观上坚持相信自己有理由开枪，哪怕客观情
况或者周围环境并没有显示这个理由存在，
法律还是相信依赖于警察自己的判断，自行
决定是否应该做出这个危险动作。这就是这
几天大家类比其他白人警察为啥不被起诉的
案例时，遇到的情况，大家都会问为什么其
他白人警察为什么没有被起诉，而只有梁警
官被起诉。先抛开其他歧视性的隐性因素不
谈，这一部分稍后会详细说明，单从表面上
所公布出来的信息而言，这些白人警察无一
例外都提到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他们有理由
相信自己应该开枪。甚至前段时间纽约闹得
沸沸扬扬的锁喉烟贩的案件，那位警官坚持
相信自己有理由做出锁喉的动作，哪怕事后
证明他所担心的理由并不存在，但是因为法
律在这一点上保护警察，采用主观标准，所
以警官最后被免予起诉。

在梁警官的案件中，因为梁警官和他的
辩护律师坚持意外走火的说法，从根本上就
杜绝了他有理由开枪的可能性，因为他自己
的证词也承认了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理由
主动开枪，所以才会意外走火。那么在当陪
审团认为意外走火可能性不存在的时候，倒
推回来，梁警官的证词就已经自我阻断了有
理由开枪这个唯一的免责例外的辩护理由。

案件走到这里，基本上检方已经证明
了罪名成立所需要的第一点。接下来检方就
想继续证明第二点，即梁警官是否对受害者
履行了积极施救的行为。关于这一点的证明
过程，网上有大量的公开信息表明法庭采用
以下信息和证词，基本上总结出来就是梁警
官在子弹射出之后，表现出心理素质非常差
的一面：向同伴表示担心自己会被解雇，跟
同伴争执谁应该是那个负责向警局报告事故
的人，同时梁警官第一时间在寻找射出的子
弹，对受害者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
在邻居第一时间报警911以后，回到案发现
场时，邻居作证还见到梁警官还站在一边，
看着受害人的女友施救，梁警官自己在警校
学过CPR，但是跟受害者女友说自己不熟
悉相关操作，更愿意等待救护车到来，由相
关更专业的人士施救比较好。关于这部分的
证明过程，不需要再细说，梁警官和他的辩
护律师主要的辩护理由就是惊慌失措，不知
道如何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但是因为陪审
团对他已经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在这部
分证明过程中，梁警官没有赢得陪审团的好
感，陪审团选择相信了他人的证词。

到此为止，基本上检方完成了证明罪名
成立的过程，而辩方律师没有很好的反驳检
方的观点和证词，导致了最终陪审团一致裁
决梁警官罪名成立。表面从逻辑上，这就是
一次控辩双方专业较量的过程，如果顺着这
些思路，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劲的，顶多
是梁的辩护律师技不如人，导致梁警官输了
案子。

但是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接下来就是
真正的重头戏，让我们来揭开梁警官罪名成
立的面纱，找到真正导致他罪名成立的罪魁
祸首。

二、揭开梁警官罪名成立的面纱，展
现NYPD隐藏背后的十宗罪

第一宗罪：从公开信息我们都已经了
解到梁警官和他的搭档都是实习警察，甚至
到开除的这一天为止，都还没有完成两个人
的两年实习期。他们的职位有一个专门的名
称，NYPD probationary officer。按照NYPD
的规定，他们在这个期间无法受到工会保
护，警察局认为这种方法最有利于在他们闯

下大祸之前把他们
赶走，避免麻烦，
而这一点很不幸的
在梁警官身上实现
了。从一开始，梁
警官就没有在警局
自己的行业保护之
下执勤。不要说什
么实习生不需要保护，如果没有给他对应的
行业保护，就不应该去执勤跟正式员工一样
的高危险工作，这样的权利跟义务根本并不
对等。

第二宗罪：根据NYPD patrol guide，作
为PATROL的supervisor要对高犯罪地区进行
评估，确认参与巡逻的职员接受了适合的培
训，对巡逻成员的表现，专业知识和能力进
行评估。而NYPD的梁警官的上级主管并没
有评估实习生是否适合执行这个在高危险地
区巡楼的任务。而事件的发生也证明了梁警
官作为实习警员，根本没有能力处理突发事
件，证明了当初主管的决定是有问题的。

第三宗罪：在开始巡楼任务之前，没有
对梁警官进行辅导和帮助，没有配备监督警
官，整个案件从头到尾都淡化和弱化了梁警
官的监督警官的角色。放任实习警员在没有
任何支持和帮助的情况下去执勤，这等于就
是把梁警官放在一个高风险高危险的环境之
下，而同时没有培训他如何去面对，这是监
督警官的失职。

第四宗罪：把两个还处在实习期的菜
鸟警员配成一组去完成巡楼任务，这个决定
和分配方案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如何能够评
估这两个人能够有能力完成在高风险地区
巡楼的任务，而且还是在刚刚几周之前发
生过有警察巡楼被袭击的案件的大环境之
下？NYPD盲目自信两个实习警员就足以应
付在高危险地区巡楼的任务了。而梁警官的
同伴在事件发生以后的所作所为也反映出了
作为一个搭档的不合格，没有相关经验不
说，甚至两人有长达四分钟左右的争执，他
并没有给梁警官应有的帮助，作为安排他们
搭档的NYPD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五宗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
是在相关培训的时候，没有告知梁警官做出
这个手放在扳机上这个危险动作的权利和风
险。虽然检方在起诉书中提到了警方有培训
这个动作是一个危险动作，但是从梁警官的
证词来看，他并不知道警察在某一个例外的
情况下仍然有权利做出这个危险动作，他可
以在感觉到外部的危险或者压力，或者有理
由相信有袭警的可能性，或者出现其它自己
主观认为能够有理由开枪的时候，他是可以
合法做出这个动作的。而这一点正好就是跟
之前提到的检方在证明他有罪的第一个方面
联系起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有权利可以
做出这个动作的，只要他有主观上的理由相
信自己需要这么做，而根据法庭披露的信息
和各类证词，当时大环境下是几周前刚发生
过巡楼时的袭警事件，警员都非常小心翼翼
和紧张，而巡楼当天，即使打开了手电筒也
看不清楼内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听到声
响，梁警官绝对是有合情合理的理由作出这
个危险动作，以做好随时开枪的准备，保护
好自己。但是从警察内部调查开始的第一次
笔录开始，梁警官就说了无理由开枪的话，
我不知道这么明显的开枪理由，为什么在作
供的时候变成了无理由开枪？我无法确定
NYPD是否正确向梁警官解释了这个无理由
开枪的法律含义，是不是让梁警官真正有机
会了解他实际上是做出了有理由开枪的行
为，而不是他自己认为的所谓的那个“无理
由”呢？这一点也是质疑NYPD歧视他的一
个很重要的体现，因为这几天网上类比其他
白人警员免予起诉的案件，都可以发现关键
的一点描述，就是有理由开枪——这些白人
警察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话，我觉得我应该
开枪，我是有理由的。如果一个两个白人警
员这么应对证词，我还可以解释为是这些白

人警员聪明绝顶，对法律无师自通。但是从目前
网上披露出来的所有的白人警察案例，无一例外
全都是因为这个套路而免予起诉。这令我很难相
信NYPD没有内部培训，没有教育警员如何运用
法律知识保护自己的行为，甚至这都会成为保护
警员的一道法律护身符；而恰好，梁警官就成为
了这个例外。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公司里所有
的白人员工都知道有一道安全通道可以通过密码
逃离，大家都知道这个密码，但是唯独梁警官不
知道；他不仅不知道这个密码，还被公司教育不
准靠近那扇门半步，否则就是危险的，违规的。
然后突然某一天公司失火，其他的门都被堵死
了，全公司的白人都因为知道密码而顺利逃出，
只有梁警官因为乖乖遵守公司规则，压根就没有
考虑从这扇门逃离的可能性，活活被烧死了，这
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歧视？为什么不把能够保护白
人警员的法律武器教育给梁警员，让他知道自己
原来还有这样的法律权利？而且在警察内部开始
调查的时候，听到同伴和他自己的证词就知道他
当时实际上是客观处于外部环境的压力状态，做
出这个危险动作，完全符合了这个例外状况，为
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你是有理由开枪的？
为什么要任凭他自己对“理由”这个单词的理
解，做出了无理由开枪的证词？NYPD完全无视
梁警官的客观情况于不顾，急切地把他推出来做
了替罪羊。

第六宗罪：关于如何处理巡楼时遇到的突
发状况。根据梁警官和同伴的证词，他们俩都是
不知所措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如果NYPD
在事前对这两个菜鸟警员有过相关应急处理的培
训，告诉他们一步步应该怎么操作，或者在梁警
官打电话回警局的时候，接电话的主管能够主动
告诉他应该怎么操作，事情都不会恶化到最终的
结果。陪审团认为梁警官冷漠无情，没有履行一
个警察该尽到的施救义务，但是如果没有NYPD
的支持和指导，你如何期待一个实习警员在第一
次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做出跟一个有经验的警
员一样的反应呢？NYPD可以声称他们提供了完
善的培训，都教会他们怎么操作了，所以按照逻
辑，他们遇到实际情况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这
就跟把一个实习医生直接扔到手术台上给病人做
手术一样，没有有经验的医生的指导，就两个实
习医生操作一个在医学院的书本上学习过的手
术，遇到病人突发状况，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
而寻求主管帮助的时候，主管就一句话，我教过
你，所以你应该知道怎么做，这怎么可能避免医
疗事故呢？放在梁警官这个案子里，梁警官在事
情发生以后不知所措的表现，NYPD要负上绝大
部分责任，可以说是NYPD冷漠地看着他一步步
地自我挣扎，走向了最终的悲剧。

第七宗罪：针对CPR这个特殊的话题，检
方的指控说警员都有CPR的相关培训，所以梁警
官在现场没有实施CPR的行为是冷漠无情的。虽
然梁警官没有在现场“嘘寒问暖”的行为值得商
榷，但是作为培训CPR的NYPD，根据梁警官的
证词，根本没有进行过专业的培训，只是走个过
场，签个字就算了事，梁警官根本就没有机会系
统专业的学习过CPR，然后NYPD和DA就要期
待他能够做出专业人士才能做的CPR的行为，如
果不做就是冷漠，渎职？如果这都算渎职的话，
那么负责培训他CPR技巧的NYPD的责任更大，
因为压根就没有成功教会过他。NYPD都没有正
确衡量过他是否有能力施救就把他推出去做了渎
职的样板，这样的迫不及待，我是否可以理解为
是害怕被人追究NYPD究竟是否正确培训了警员
有关CPR的方式方法呢？

                                   （下接第5版 →）

2月11日，陪审团宣布华裔警官梁彼得五项控罪
全部成立，梁当庭掩面痛哭。（图片来源：《纽约
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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